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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項目 

壹、貪瀆不法案例－ 

        村里鄰長文康活動違規頂替里鄰長參加案 

貳、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三節送禮篇 

參、利益衝突迴避法－ 

       一、自行迴避、申請迴避及職權迴避Q&A 

       二、補助或交易行為公開 

肆、消費者保護宣導－ 

       不斷收到惱人的投資或借貸簡訊怎麼辦？ 

   



壹、貪瀆不法案例－ 

        村里鄰長文康活動違規頂替里鄰長參加案 

 一、案情概述 

A 公所辦理年度里鄰長及相關人員文康活動，參加對象僅限於里鄰
長；如鄰長無法參加時，始得由年滿 20 歲之家屬代理。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里長為依法服務於地方自
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的公務員，是《刑法》最廣義
的公務員。甲里長知悉乙鄰長不克參加活動，竟指示丙志工於「參
加意願調查表」偽簽乙鄰長之署名。另於活動前知悉丁、戊、己、
庚、辛等鄰長亦不能參加活動，即自行邀請不具參加資格之 6 位里
民頂替參加，告知「鄰長不能參加，可由他人代替參加」，並指示
里民於「活動簽到簿」偽簽乙、丁、戊、 

己、庚、辛等鄰長之姓名，致使 A 公所誤認前述鄰長均有實際參加
活動，而讓不具參加資格之 6 位里民圖得免費旅遊、食宿及活動等
不法利益。 



 二、風險評估 

(一)參加人員未明瞭規範： 

依內政部 96 年 5 月 30 日內授中民字第 0960722684號函所示，
鄰長文康活動僅限於鄰長不克參加時，得由其「眷屬或其他家
屬」代理參加，惟此規範並非所有里鄰長及參加人員均知悉，
若聽信「鄰長不能參加，可由他人代替參加」一面之詞，即有
誤觸法令情事。 

壹、貪瀆不法案例－ 

        村里鄰長文康活動違規頂替里鄰長參加案 

(二)未確實查驗參加人員身分： 

未有參加意願之鄰長被冒名填寫意願
調查表，且另有里民頂替鄰長參加文
康活動，惟機關工作人員均未查驗實
際參加人員身分，致無法阻止冒名頂
替情事。 



壹、貪瀆不法案例－ 

        村里鄰長文康活動違規頂替里鄰長參加案 

 三、防治措施 

(一)妥適修訂文康活動報名表： 

機關應妥適修訂文康活動報表，於表上詳述參加人員資格、範
圍及法律責任，可設計敘明代理參加關係之欄位，並檢附照片
及出具聲明書等要件，並請報名者詳讀相關規定，確認權利義
務後始簽名、蓋章，減少里民誤信片面之詞而有頂替參加之風
險。 

(二)查驗身分證明文件： 

里鄰長文康活動於報名階段，應敘明可否代理參加，若可代理
參加，應明訂其定義及範圍；若有代理參加之報名情事，於活
動出發當天得請參加人員出示身分相關證明文件，由機關工作
人員詳實查驗實際參加人員之身分是否符合資格，降低不具參
加活動資格者冒名參加之風險。 

 



壹、貪瀆不法案例－ 

        村里鄰長文康活動違規頂替里鄰長參加案 

 三、防治措施 

(三)辦理文康活動行前說明會： 

文康活動於出發前應辦理行前說明會，闡明參加人員資格及代
理參加人員之定義及範圍，確保代替鄰長參加活動者均知悉規
範及法律責任。 

(四)建立里鄰長識別資料庫： 

建立各里鄰長識別資料庫，定期更新最新照片，除可供業務聯
繫使用，亦可藉此核對實際參加文康活動者是否為里鄰長本人。 



依社會習俗，中秋節、端午節、春節三節前夕是
送禮、收禮、飲宴應酬之高峰期，為端正社會風
氣，提升政府清廉形象，公務員遇案時應注意並
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相關重點如下： 

貳、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三節送禮篇 



 公務員原則上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
係者餽贈財物。例外情形下可以收受（前提要件：偶發
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一. 屬公務禮儀。 

二.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三. 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或對本機關（構）
內多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 

四.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
辭職、離職及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
之財物，其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正常社交禮
俗標準：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新臺幣三千元
者。但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一萬元
為限）。 

貳、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三節送禮篇 



 與自己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除特殊情形外，應予以拒絕
或退還，並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如無法當場退還時，應於受
贈之日起三日內，交政風機構處理（前述之特殊情形請參閱倫理規
範第四點規定）。  

 除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外，對於與自己職務無利害關係者 所餽贈
之財物，如果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時，應於 受贈之日起三
日內，簽報長官，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所謂正常社交禮俗
標準：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 過新臺幣三千元者。但同一
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 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貳、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三節送禮篇 

 除特殊情形外，公務員原則上不
得參加與自己職務有利害 關係者
的邀宴（前述特殊情形請參閱倫
理規範」第七點規定；另需注意
部分情形應事先簽報 長官核准並
知會政風機構）。 



參、利益衝突迴避法－ 

    一、自行迴避、申請迴避及職權迴避Q&A 

 Q1：假如公職人員遇有利益衝突情事，該如
何辦理自行迴避？ 

 A1：本法規範之公職人員，假如於行使職務時，
認具體個案之行 為或不行為，會讓自身或其關係
人例如配偶或二親等親屬)取得利益，則填寫自行
迴避知書，依規定通知服務機關，如為首長則併
通知上級機關，後續職務並應由職務代理人為之。 

(本法第6條、10條參照) 

 Q2：假如我認為公職人員於具體個案有偏頗情形，該如何申請迴避？ 

A2：利害關係人在具體個案中，知悉公職人員有應予迴避情形，且該
不予迴避可能肇生該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獲得利益時(例如甲廠商與乙
廠商一同投標A機關採購案，且乙廠商負責人為A機關首長姐妹；或係
甲君同乙君一同應聘A學校約僱人員，乙君為A校會計主任之子女，甲
均為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 可以填寫利 害關係人申請表，敘明理由
向公務人員服務或上級機關申請迴避，機關於受理後將進行調查，倘
認為迴避有理由，將會令該公職人員迴避，以維護外部第三人權利。
(本法第7條參照) 

 



參、利益衝突迴避法－ 

        二、補助或交易行為公開 

 Q3：機關受通知自行迴避、受申請迴避，機關如何辦理？ 

A3：受通知或受理之機關團體認該公職人員無須迴避者，應令其繼續執
行職務；認該公職人員應行迴避者，應令其迴避，此即職權迴避。(本法
第8條參照) 

 補助或交易行為公開 

本法規範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
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
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符合例外
情形者，則不受限制。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
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
符合例外情形之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
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
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
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
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本法第
14條參照) 
 



肆、消費者保護宣導－ 

       不斷收到惱人的投資或借貸簡訊怎麼辦？ 

內政部警政署165專線提供4種方法給您參考 
透過關閉iMessage功能 阻絕詐騙簡訊 
1、單則簡訊封鎖、刪除與回報 
2、設定【不使用電子信箱接收iMessage 】 
3、開啟【過濾未知的寄件人】功能 
4、關閉 iMessage 服務 
若您有在使用iMessage通訊，則可參考前3種作法 
最重要的，還是要認明簡訊內容 
請勿輕信網友介紹來路不明之 高額獲利投資管道 或 超低
利率貸款。 
 

以下圖解操作，我們就學著一步步試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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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快樂的過每一天 

                                                                                                    宣導資料均取自網路編製而成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服務專線：0800-286-586 

苗栗縣政府政風處廉政專線：037-356639 

                             苗栗縣政府政風處 關心您 


